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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各部门、各单位：
学校第九届学术委员会遵循学术规律，围绕完善学术治理、践行教授治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学科专业建设、学术评价和学术发展等事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九届学术委员会任期已满，根据《川北医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川北医发〔2023〕49号）和《川北医学院二级院（系）教授委员会章程（试行）》（川北医〔2014〕29号）规定，学校决定开展换届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步开展换届工作
（一）先行开展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由换届产生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提出各专门委员会设置调整建议方案，报请学校研究同意后，再行启动各专门委员会换届工作。
（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各院（系）同步开展院（系）教授委员会换届工作，并将换届结果报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备案。
二、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构成

（一）设置23个委员席位，其中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不担任学校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2。任职基本条件如下：
1.遵守宪法法律，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公道正派；
2.学术造诣高，在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公认的学术成果；
3.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力，能正常履行职责；
4.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编在岗工作，在退休前能任满一届（1967年7月1日之后出生）；
（二）设主任委员1人，由校长担任，副主任委员2人，由主任委员提名，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三）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研究生工作部（处），由研究生工作部（处）长担任秘书长，设秘书1人。
三、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席位分配
学术委员会实行席位制，由当然委员席位和各院（系）席位组成。为保证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威性、委员结构合理性和代表性，在充分考虑学校学科（专业）分布、各院（系）发展状况和师资队伍情况基础上，经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学术委员会席位分配如下：
（一）当然委员2 人：校长及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二）各院（系）席位21 个，具体分配情况详见附件3。
四、换届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学术委员会委员换届安排
1.个人申请：2023年6月7日前，各院（系）教师对照任职基本条件，填写《川北医学院学术委员会申请表》（附件4）并提交到院系。
2.院（系）推荐。2023年6月13日前，院（系）按照委员条件和席位分配，由教授委员会确定推荐人选、党政联席会进行思想政治审查，将推荐人选报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3.校长办公会审议。2023年6月中旬，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研究审议学术委员会名单。
4.公示。学术委员会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
5.召开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主任委员提名，选举产生2名副主任委员，并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聘任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二）教授委员会委员换届安排
教授委员会委员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由院（系）全体教师大会或教师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决定。委员会的组成要充分考虑各学科、专业的代表性。委员会设秘书1 名，由主任委员提名聘任。
院（系）按要求完成教授委员会换届选举，于2023年6月13日前提交换届结果至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备案。

五、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发展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各院（系）要广泛宣传，让广大教职工知晓并参与，使推选出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得到广大教职工的信任和拥护。
（二）各院（系）须严格按照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任职条件、席位分配表中分配的席位和备注栏中的要求进行推选，表中备注栏未作明确要求的单位可推选院系负责人，也可推选不担任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师。
（三）各院（系）将本学科领域所涵盖的专业、研究所、实验室等专业技术人员全部纳入推选范围。
1.形态学研究所、分子生物研究所归口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2.医学影像学研究所归口医学影像学院
3.药物研究所归口药学院
4.组织工程与干细胞研究所、脑功能调控与成像研究所归口第二临床学院
5.精神卫生学院、神经疾病研究所、风湿免疫研究所、肝胆胰肠研究所归口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
6.肛肠疾病研究所归口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院
7.转化医学中心归口医学检验系
8.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归口管理学院

9.第二附属医院归口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各院（系）要精心组织并指派专人负责学术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确保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公平、公正地进行，如有违反纪律的行为，经查实后严肃处理。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胡先华，联系电话：13990897565（668140）

川北医学院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3年6月5日    
 

附件1  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665KB) 
附件2  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120KB) 
附件3  川北医学院学术委员会..(16KB) 
 附件4  川北医学院学术委员会..(18KB) 



